中南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位会议议程
 
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宣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开始。
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报告本次会议审核申请学位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前期审核情况，并对特殊情况进行说明（视需要而定）。
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审核学位材料（对有疑义的材料，需做详细记录）
1、 逐一审核各类学位申请人员是否达到相应的学位授予标准：包括课程学习成绩、学位论文、论文评阅结论、答辩情况及答辩决议、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等。重点审核：（1）最终版论文查重率>20%的论文；（2）论文评阅意见有专家给出“一般（D）”或“差（E）”结论的论文；（3）重新送审论文；（4）在各级博士、硕士论文抽检结果中出现“存在问题论文”（含“较差”等次）所在学科和指导教师指导的学位论文；（5）超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6)本学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超过3人的指导教师指导的学位论文等。
2、逐一审核学位材料的完备性（含签字完整）。
四、特殊情况处理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有疑义、争议及特殊情况进行讨论，作出处理意见，并以会议决议形式（主席签字）书面报告校学位办，最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五、审议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候选名单。
六、分委员会委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七、分委员会秘书对表决票进行统计，需有唱票人、计票人、监票人签字，并将投票结果以书面形式交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字（存档三年备查）。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者，方可做出"同意"或"建议"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定。
八、分委员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
九、分委员会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分委员会秘书汇总整理好各类申请学位人员材料，按学校规定的时间送交校学位办。

 附件：中南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模板）
中南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参加会议委员：
列席人员：
会议议题：
所管辖部门提交材料内容：

会议讨论形成的统一意见及决定：
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并无记名投票表决，同意授予×××等？人硕士学位，其中学术学位硕士？人（含哲学硕士？人、经济学硕士？人、医学硕士？人、……）、专业学位硕士？人（含金融硕士？人、法律硕士？人、工程硕士？人、临床医学硕士？人、公共管理硕士？人……）。
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并无记名投票表决，建议授予×××等？人博士学位，其中学术学位博士？人（含哲学博士？人、理学博士？人、工学博士？人、医学博士？人……）、专业学位博士？人（含临床医学博士？人、工程博士？人……）、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人；建议授予×××等？人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争议及特殊情况说明：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